
（附註 2） 

地址為 

為溫州康寧醫院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 1.00元 股
H股╱內資股（附註 3）的登記持有人，茲委任大會主席或（附註 4） 

地址為 

為本人╱吾等的代表，出席本公司於 2018年 6月 13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時正假座中國浙江省温州市黃龍住宅區盛錦路 1號樓 12
層會議室舉行的 2017年股東週年大會（「股東週年大會」）（或其任何續會），以考慮並酌情通過日期為 2018年 5月 30日的經修
訂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下列的決議案，並代表本人╱吾等就下列所示決議案投票。倘本人╱吾等並無作出指示，則本人
╱吾等的受委代表可按其認為合適者作出表決。於經修訂之本代表委任表格內，除非文義另有所指，否則所用詞彙與本公司
日期為 2018年 4月 26日的通函及日期為 2018年 5月 30日的經修訂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
